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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2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2023-047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上海三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

以企业登记机关核准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合伙企业”、“标的基金”）。 

 投资金额：合伙企业总目标募集规模为人民币 1 亿元，公司作为有限合

伙人拟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 3,000万元，首次出资 1,500万元，占合伙企业认缴

出资额的 30%。 

 相关风险提示：合伙企业尚处于筹划设立阶段，尚未完成登记手续，尚

需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具体实施情况和进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合伙企业在后期运营过程中，所投资项目可能受到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

的运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投资进展及项目完成情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存

在投资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2023年 9月 21 日，本公司与普通合伙人上海复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复容投资”）以及其他七位有限合伙人签署《上海三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之合伙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共同投资设立上海三复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以企业登记机关核准名称为准），合伙企业总

目标募集规模为人民币 1 亿元，本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拟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

3,000 万元，首次出资 1,500 万元，占合伙企业认缴出资额的 30%。合伙企业由

复容投资担任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和基金管理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合伙企业份额认

购，也未在合伙企业中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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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的经营目的是主要投资于具有竞争优势、良好发展预期和快速增

长能力，其服务和产品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的拟上市企业。未来将以被投资企业

在中国境内外完成首发上市，或将被投资企业的投资权益转让给国内外上市公司

或其他投资者为主要的投资退出方式，以获得资本的增值，并为合伙人谋求投资

收益最大化。 

（二）本次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由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阮伟祥组织管理层会议讨论通过。 

（三）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对外投资完成后，不会构成同业竞争。 

（四）公司在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将超募资

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 

1、名称：上海复容投资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0312428153Q 

3、成立时间：2014年 9月 18日 

4、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沪宜公路 1188号 18幢 2层 219室 

5、法定代表人：孙彭军 

6、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金融、证券） 

8、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P1032696 

9、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出资

方式 

1 杭州创韬实业有限公司 1,250 25.00 货币 

2 上海御基实业有限公司 1,200 24.00 货币 

3 上海韬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200 24.00 货币 

4 上海万相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0 15.00 货币 

5 宁波复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00 12.00 货币 

10、复容投资最近一年又一期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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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项  目 2022年末（经审计） 2023年 6月末（未审计） 

资产总额 121,443,718.55 132,416,076.11 

负债总额 48,343,558.61 64,249,576.30 

归母净资产 65,798,574.65 61,530,504.51 

资产负债率 39.81% 48.52% 

项  目 2022年度（经审计） 2023年 1至 6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47,402,378.45 23,396,299.03 

归母净利润 11,188,736.82 3,946,089.70 

（二）除公司外其余七名有限合伙人基本情况 

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身份证

号 

住所地 

注册

资本

（万

元） 

法定代

表人/执

行事务

合伙人 

经营范围 

上海南翔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913101140

6259617XP 

嘉定区沪宜

公路 1188 号

7幢 208室 
29000 郭耀华 

创业投资，投资咨询（除

金融、证券）。 

珠海横琴新区

恒投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914404000

52409705W 

珠海市横琴

新区兴澳路

9 号 1604 办

公 A2 

16000 王青运 

创业投资、企业投资咨

询、为创业企业提供管理

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项

目投资，资产管理。 

明盛科技（杭

州）有限公司 

91330100M

A2GMMGJ20 

浙江省杭州

钱塘新区义

蓬街道青六

中路 888号 2

幢 18-1、2室 

10000 邵诚 

工业机器人制造；汽车零

配件零售；人工智能硬件

销售；销售代理；面料印

染加工；五金产品批发；

园区管理服务；医护人员

防护用品生产（Ⅰ类医疗

器械）；服装制造；控股公

司服务；专用化学产品销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面

料纺织加工；针纺织品销

售；航空商务服务；航空

运输设备销售；航空国际

货物运输代理；云计算装

备技术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 

宁波复新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1330206M

ACQGC1335 

浙江省宁波

市北仑区梅

山街道梅山

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B

区 H0705 

3000 

浙江复

聚投资

管理有

限公司 

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

企业） 

上海复奉创业

孵化器管理有

限公司 

91310120M

A1J0L8A6J 

上海市奉贤

区 望 园 路

2066 弄 2 幢

500 王睿 

创业空间服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64013747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64013747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64013747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640137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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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层 106室 术推广；企业管理；酒店

管理；物业管理；社会经

济咨询服务；财务咨询；

票务代理服务；互联网销

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会议及展览服务；翻

译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

流活动；体育赛事策划；

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广

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

（非广播电台、电视台、

报刊出版单位）；广告制

作；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 

张玉昌 
339623196

80617**** 

浙江省嵊州

市剡湖街道

相公殿北路

21弄**号 

- - - 

杜哲锋 
330623197

70820**** 

上海市浦东

新区花木镇

锦安东路 88

弄 5 号**室 

- - - 

（三）上述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关系，且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三、标的基金的基本情况 

1、名称：上海三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以企业登

记机关核准名称为准）。 

2、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鹤望路 733 弄 3号 7层 7015室。 

3、经营范围：从事创业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业务；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业

务；投资管理；提供与投资活动有关的各种咨询服务（暂定，具体以市场监管部

门最终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准）。 

4、存续期与投资期：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为七年，自合伙企业营业执照签

发之日起算（以下简称“存续期限”），其中自基金成立日起的三年内为投资期，

投资期届满后的四年为退出期。合伙企业在投资期内应完成全部可供投资额的对

外投资。退出期内原则上不再进行项目投资，如退出期届满仍有未退出的投资项

目，经投资委员会批准，可延长退出期三年。如延长退出期后仍有未退出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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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全体合伙人表决通过后可继续延长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以下合称“延

长期”）。延长期内，合伙企业不得进行项目投资。 

5、基金规模：本合伙企业总目标募集规模为人民币 1 亿元（以下简称“目

标募集规模”），本协议生效后，如合伙人的认缴出资达到或超过 5000 万元时，

本合伙企业将着手办理合伙企业的注册登记及基金备案事宜。 

6、执行事务合伙人：复容投资。 

7、备案登记程序：尚需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8、标的基金合伙人认缴出资及首次出资情况 

名称 
合伙人 

性质 

出资 

方式 

认缴出资

数额（万

元） 

首次出

资数额 

（万元） 

责任承担

方式 

上海复容投资有限公司 
普通 

合伙人 
货币 100 50 无限责任 

上海南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 

合伙人 
货币 3,000 1,500 有限责任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 

合伙人 
货币 3,000 1,500 有限责任 

珠海横琴新区恒投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有限 

合伙人 
货币 1,000 500 有限责任 

明盛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有限 

合伙人 
货币 1,000 500 有限责任 

宁波复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 

合伙人 
货币 700 350 有限责任 

上海复奉创业孵化器管理有

限公司 

有限 

合伙人 
货币 200 100 有限责任 

张玉昌 
有限 

合伙人 
货币 500 250 有限责任 

杜哲锋 
有限 

合伙人 
货币 500 250 有限责任 

合计 -- -- 10,000 5,000 -- 

四、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基金管理模式 

全体合伙人签署本协议即视为普通合伙人被任命为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负责合伙企业的事务管理和执行。执行事务合伙人应按照《合伙企业法》

及本协议的规定承担相应职责，并接受其他合伙人的监督。普通合伙人根据全体

合伙人授权组织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由投资委员会做出。 

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



第 6 页 共 8 页 

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不执行合伙企业管理事务。 

（二）投资模式 

1、投资方向 

(a) 合伙企业的投资方向为重点聚焦高门槛、高壁垒、战略意义重大或产

业意义重大的硬科技领域（包括但不限于新型药物和医疗技术领域、

医疗器械和体外试剂诊断领域等），选择具有技术引领性、行业标杆

性、占据产业战略制高点的优秀项目。特别的，基金投资于初创期企

业的金额应不低于合伙企业总认缴出资额的 50%。初创期企业应同时

满足以下条件： 

(i) 成立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5年； 

(ii) 职工总人数不超过 300 人，直接从事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占职

工总人数的 20%以上； 

(iii) 资产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年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 

(b) 合伙企业的闲置资金可存放于银行存款，用于购买理财产品或购买

中国政府发行的债券和其他类似的固定收益证券，以及其他法律法

规规定的其他闲置资金管理方式。 

2、投资限制 

(a) 原则上不得发放贷款（为投资目的提供可转换成股权的债权投资情

况除外）、拆借资金，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吸收存款；  

(b) 不得从事期货等交易活动； 

(c) 不得从事对外担保，不得用于股票、期货、金融衍生品等投资（清算

或收益分配获得的股票和资产等除外），不得用于赞助、捐赠等支出； 

(d) 不得从事导致合伙企业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e) 不得从事房地产业务，但是购买自用房地产除外； 

(f) 对同一投资组合公司或特定单一项目的累计投资金额不得高于基金

总认缴出资额的 20%； 

(g) 不得从事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其它业务。 

（三）管理费 

作为基金管理人提供本协议项下服务的对价，合伙企业应定期向其支付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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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额的费用（以下简称“管理费”）。自工商登记成立日起至退出期届满期间合

伙企业每年应向基金管理人支付相当于合伙企业总实缴出资额之 2%的管理费，

在延长期内不收取管理费。若有后续合伙人加入，在完成后续交割后基金管理人

有权按照后续合伙人实缴出资额补提相应的管理费（自工商登记成立日起算）。 

(四)利益分配方式 

合伙企业收入原则上在投资期不做分配，在退出期采取“一项目一清”的方

式进行分配。 

1、现金分配 

(a) 在处分及/或退出每一投资项目后，合伙企业将按项目对获得的收益扣除

合伙企业的开办费用、日常经营费用、基金管理费用、托管费、各项应缴税费及

该项目的额外支出后，余额进行分配。进行现金分配时，将根据合伙人各自的实

际出资额占总实际出资额的比例依照以下顺序分配给合伙人：  

(i) 返还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额：首先，100%分配给全体合伙人，直至全体

合伙人收到的现金分配的数额等于该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实缴出资额。单个项目

可分配现金收入如未能使全部合伙人收回其实缴出资额的，则不再进行其他分配；

并由下一退出项目可分配现金收入弥补所有合伙人未收回的实缴出资额，直至全

部合伙人收回其全部实缴出资额，再执行下一分配步骤； 

(ii) 全体合伙人优先回报：返还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额后若有余额，则 100%

分配给全体合伙人，直至全体合伙人就其在本协议第 8.2(a)(i),(ii)条项下累

计获得的分配总额实现按照年利率 8%（单利）的内部回报率。本协议第 8.2(a)(ii)

条项下所使用的“内部回报率”应使用全体合伙人实际支付（就出资而言）和收

到（就本协议第 8.2 条项下的现金分配而言）现金的日期和金额进行计算； 

(iii) 完成上述分配之后若有余额，则 20%分配给基金管理人（该部分为基金

管理人的“业绩报酬”）。80%分配给有限合伙人（根据有限合伙人的实际出资额

的比例进行分配）。 

2、非现金形式分配 

合伙企业清算前，基金管理人一般应将合伙企业的投资予以变现以避免非现

金形式的分配。但是，如果无法变现或根据实缴出资总额三分之二以上的合伙人

的决议认为进行非现金形式的分配对全体合伙人（作为一个整体）更为有利，基

金管理人应按照投资委员会的决议以非现金形式进行分配，但需遵守相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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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在进行非现金分配时，如果分配的非现金资产是公开上

市交易的有价证券，该等有价证券的价值将根据分配完成之日前十五个交易日的

平均交易价格予以确定或按照适用的法律法规予以确定。 

五、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的目是依托基金管理人的行业经验、管理和资源优势，拓展投资渠

道，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所需资金的前提下，使用自有资金投资标的基金，有利

于进一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创造投资价值。本次投资金额占公司资

产比重较小，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合伙企业尚处于筹划设立阶段，尚未完成登记手续，尚需取得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备案，具体实施情况和进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合伙企业在后期运

营过程中，所投资项目可能受到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运营管理等多种

因素影响，投资进展及项目完成情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存在投资收益不及预

期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OLE_LINK1

